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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 6分钟身亡”也能算工亡？

主持人:

2021 年 6 月， 大连一男子到一家保洁公司应聘保

洁岗位， 入职工作仅 6 分钟就不慎摔倒受伤， 后经抢

救无效去世。 近日当地人社部门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

书》， 认定该男子是工亡。 因为单位没有给他交纳工伤

保险， 意味着工伤待遇得由保洁公司承担。

该男子尚未与保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上岗工作也

才 6 分钟， 为何最终能够认定工亡从而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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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半岛晨报》 报道， 大连市

民李阳到大连市一家保洁公司应聘
保洁员 ， 入职工作仅 6 分钟 ， 不

慎摔倒受伤， 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近日，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

书》， 认定李阳是工亡。 因为单位
没有给李阳交纳工伤保险， 意味着

李阳的 100 多万元工伤待遇得由

保洁公司承担。

2021 年 6 月， 李阳到市内一

家保洁公司应聘保洁岗位， 公司通
知他第二天到单位报到 。 同年 6

月 6 日 ， 李阳来到公司 ， 公司向

他发放了工作服和清洁工具， 并引
领他到小区从事保洁工作。 没想到

刚上岗 6 分钟 ， 李阳突然晕倒 ，

单位同事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并

将其送往医院抢救， 到医院后经诊

断为重度颅脑损伤， 虽经医生全力
救治， 李阳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李阳去世后， 妻子张红认为自

己的丈夫是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因工作原因摔倒导致颅脑损伤， 经
抢救无效死亡， 应当是工伤。 而保

洁公司却认为， 公司 8 点半上班，

李阳刚到公司才 6 分钟 ， 公司领

导还没有面试， 李阳还没有被正式

录用 ， 所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 公司也没有为他交纳社会保

险， 因此不应当为工伤。

为证明自己丈夫是工伤， 张红

委托北京市盈科 （大连） 律师事务

所的王金海律师， 到甘井子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经王金海律师调查， 保洁公司

与李阳出事的小区签订了清洁服务
合同， 承担该小区的保洁工作。 从

小区物业调取的监控录像看， 事发

时， 李阳身穿工作服手持水管在现
场工作， 工作过程中李阳晕倒， 头

部触地。 同事发现后立即拨打了急
救电话 ， 不一会儿急救车赶到小

区， 同事与急救车上下来的医护人

员将李阳抬到急救车上驶离小区。

同时还有一段视频显示， 在保
洁公司办公室， 张红向保洁公司现

场经理要回李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
发放工资的银行卡复印件。

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审理认为， 李阳死亡当天与某

保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此后甘井
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李阳是工

亡。

王金海律师表示， 工伤死亡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 。 2023 年 全 国 工 亡 标 准 为

985660 元， 再加上丧葬费为 6 个
月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总的工伤待

遇将超过 100 万元。

这也意味着， 保洁公司因为未
签订劳动合同、 未替职工交纳社会

保险要为这 6 分钟用 100 多万元
买单。

入职6分钟摔倒身亡 人社局认定属于工亡

■ 链接

李晓茂： 我国 《工伤保险条

例》 开宗明义指出： 为了保障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

本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 同时明确

了认定和视同工伤的具体情形。

其中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 （二）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 （四） 患职业病

的； （五）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

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 （六） 在上下班途

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

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

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

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

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 职工原

在军队服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

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

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 （一） 项、 第

（二） 项情形的， 按照本条例的

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职

工有前款第 （三） 项情形的， 按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

遇。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工伤的

本质是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 能否认定工伤与

入职时间无关。

是否工伤与入职时间无关

工伤的本质是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能否
认定工伤与入职时间无关。

已入职尚未缴纳社保，工伤待遇谁承担

和晓科： 实践中， 不少劳动者

是先报道入职、 签订劳动合同， 随

后用人单位才为其缴纳社保， 这中

间可能存在时间差。 如果员工已经

签约入职， 但用人单位尚未为其办

理社保缴费， 此时发生工伤该怎么

办呢？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

二条第二款、 第三款规定， 依照本

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

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

费用。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

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 滞纳金

后， 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关于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

职工， 在用人单位参保后能否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的问题，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

干问题的意见 （二）》 明确， 《工伤

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的 “新发

生费用”， 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

险前发生工伤的职工， 在参加工伤保

险后新发生的费用， 其中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的费用， 按不同情况予以处

理： （一） 因工受伤的， 支付参保后

新发生的工伤医疗费、 工伤康复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统筹地区以外就医

交通食宿费、 辅助器具配置费、 生活

护理费、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伤残津

贴， 以及参保后解除劳动合同时的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二） 因工死

亡的， 支付参保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

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也就是说， 原则上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就应当为其建立

社会保险关系。 社保中心对参保缴费

前因工伤产生的费用不具有支付义

务。 用人单位为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

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且职工在缴费期

间发生工伤事故的， 是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的前提条件。

因此， 建议用人单位提前准备好

缴纳社保所需的各项材料， 尽可能在

员工办理入职的同时就缴纳社保， 以

避免两者存在时间差导致的法律风

险。

建议用人单位提前准备好缴纳社保所需的各项材料， 尽可能在员工办理入职的同时就缴纳社保， 以避免两者

存在时间差导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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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能否认定工伤和入职

时间无关， 但和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有关。

在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 一般认定劳动关系不会有

太大争议。

但如果像大连的这起案件那

样， 劳动者并未和用人单位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该如何证明劳动

关系呢？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

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

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

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

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

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 工资

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

花名册）、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发放的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 “报名表” 等招用记

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

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 （一） （三）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如何证明劳动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特定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